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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富民县第十七届人大五次会议第163号

建议答复的函

杨晓东、张云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强化财政项目资金保障维护财政预算严肃性严控新增政府债务的建议》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建议中关于“强化财政项目资金保障维护财政预算严肃性严控新增政府债务”的建议
（一）强化预算源头约束，科学编制年度预算。

建议县政府及财政部门在编制年度财政预算时，坚持“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实事求是地评估县级财力和库款保障水平。对于当年确定要实施的项目，必须落实资金来源，避免“寅吃卯粮”和“无米之炊”。对于没有明确资金来源或超出财政承受能力的项目，不应列入当年预算安排，从源头上杜绝新的资金缺口产生。

（二）建立存量项目资金清理和优先保障机制。

针对当前已连续结转两年、面临被收回风险的指标项目，建议财政、发改、县级职能部门，镇街道等多部门联合开展一次全面清理排查。对已完工或因客观原因确实无法实施的，按规定程序调整或收回；对已按计划实施、且符合支付条件的项目，应优先调度资金予以保障，防止因指标被收回而产生新的债务纠纷。

（三）规范预算调整程序，严肃预算执行纪律。

严格执行《预算法》相关规定，严禁无预算、超预算安排支出。年度执行中确需追加的项目，必须按规定履行预算调整程序报县人大常委会审批。同时，要加强对预算执行过程的动态监控，对资金支付进度慢、项目实施不力的单位进行预警和通报，确保有限的财政资金真正用在“刀刃”上。

（四）建立健全财政可承受能力评估机制，严禁违规举债。

在项目立项审批阶段，将“财政可承受能力评估”作为前置条件，特别是对政府投资项目，要严格审核建设标准和投资规模，充分考虑县级配套资金能力。坚决杜绝因财政资金拨付不到位而导致的工程款拖欠，严禁以任何形式要求企业垫资建设，切实做到“开前门、堵后门”，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债务风险的底线。
二、涉及建议内容开展的工作
（一）关于“强化预算源头约束，科学编制年度预算”建议的落实情况。
富民县财政局编制预算始终遵循“量入为出、收支平衡”原则，针对2026年预算编制，富民县财政局采取了三项硬性措施：
一是从严从紧编制2026年预算，坚决落实“以收定支”。在全面测算2026年县级可用财力的基础上，坚持保“三保”（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支出在预算安排中的绝对优先顺序。按照中央和省级“三保”政策测算，2026年本级预算安排县级“三保”支出91324万元，剩余财力再按照“轻重缓急”原则量力安排建设项目和重点工程资金，从制度设计上避免“寅吃卯粮”。
二是落实资金来源前置审核，杜绝“无米之炊”。 建立项目与资金“双审核”机制。所有拟列入2026年预算的建设项目，须提供立项批复、资金来源说明等相关依据，对县级配套资金无法落实、不确定性的项目，一律不予列入当年预算，从源头上防止“空头预算”。
三是建立项目储备库，实行“财力约束”前置。所有年初预算项目必须先入库、后安排预算。入库前须明确建设周期内县级配套资金总额及分年度安排计划，未通过评估的项目，财政部门不安排预算。
（二）关于“建立存量项目资金清理和优先保障机制”建议的落实情况
针对项目资金连续结转两年、指标面临清理收回、易形成债务纠纷等问题，富民县财政局已牵头开展存量资金专项清理整治行动：

一是组建清查专班，对县级各预算单位、乡镇（街道）开展排查，对历年财政预算安排、连续结转超一年及两年以上的项目资金逐项梳理台账。二是分类处置存量资金。对已完工验收、无需继续支付的项目资金，严格按照财政管理规定按程序收回财政，统筹用于急需支付的“三保”或其他重点项目。
（三）关于“规范预算调整程序，严肃预算执行纪律”建议的落实情况
富民县财政局严格执行《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切实维护预算的严肃性，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严格执行“无预算不支出”。2026年，除县人大批准的本级预算外，严禁各单位以任何形式要求财政超预算安排支出。对擅自安排支出造成资金缺口的，由单位自行承担，并按规定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二是规范预算追加程序。年度执行中确需追加的项目，必须按照“部门申请、财政审核、政府审定”的程序办理。
三是强化预算执行动态监控。每日监测国库存款余额、流入流出情况，在库款极度紧张的情况下，采取“大额支付提前报备、小额支付优先保障、紧急支付特事特办”的方式，优先保障“三保”支出和符合支付条件的应付项目资金。
四是规范统筹资金预算管理。严格落实财政资金统筹管理工作要求，将收回统筹的各类财政资金全额纳入下一年度预算，通过整合财力，合理安排支出事项，统筹拨付各项项目资金，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四）关于“建立健全财政可承受能力评估机制，严禁违规举债”建议的落实情况
建议中指出的“企业垫资建设”等问题，我局已作为重点监管事项，采取以下措施加以遏制：
一是全面推行财政可承受能力评估。所有政府投资项目在立项审批阶段，必须开展财政可承受能力评估，严格审核建设标准、投资规模、县级配套资金来源及分年度支出计划。评估未通过的项目，不予立项、不安排预算。
二是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严格执行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管理和预算管理，将政府债券还本付息纳入当年预算优先保障。建立跨部门联合监管机制，对违规举债、变相举债的行为，一经发现，移送纪检监察机关严肃问责，切实做到“开前门、堵后门”，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债务风险的底线。
虽然富民县财政局在规范预算管理、盘活存量、调度库款等方面做了一些努力，但受制于县级财力薄弱的客观现实，财政收支矛盾短期内仍难以根本扭转。下一步，富民县财政局将认真吸纳建议，持续深化零基预算改革、健全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加大存量资金盘活力度、强化债务风险监测，多措并举拓宽财力来源、严控新增债务规模，全力保障县域财政平稳有序运行。 

感谢你们对财政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附：代表建议办理意见反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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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民县财政局
                          2026年6月25日

（联系人及电话：刘禹彤，68811353）

抄送：县政府督查室、县人大代表委

富民县财政局                          2026年6月25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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